附件4
东莞市网络空间安全工程初次职称考核
认定业绩成果材料推荐目录

一、技术员
申报人应提交代表个人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的标志性工作业绩1项（含）以上，例如承担的专业技术工作项目报告、获奖材料、专利材料等。
二、助理工程师
申报人所提交业绩应符合下列六项条件之一：
1.参与完成相关系统体系架构设计、关键系统的软硬件系统设计、网络空间安全研究项目或参与、指导网络空间安全竞赛项目等工作，并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参与完成相关系统规划设计、建设运维、应急响应或网络优化等工作，并通过审查或验收。
3.参与完成相关风险评估、安全测评、产品检测或漏洞挖掘等工作，取得一定成果并获得认可。
4.完成相关标准规范编制、人才培养、态势分析、信息挖掘、数据安全或安全监管等工作，并投入使用或取得相关成果。
5.参与完成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二级及以上信息系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工作，并通过鉴定验收。
6.参与撰写1篇以上本专业相关技术研究报告、技术工作总结、解决方案、专业技术作品等。
三、工程师
[bookmark: _GoBack]申报人所提交业绩应符合下列七项条件之二：
1.参与完成1项省（部）级或2项市（厅）级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
2.参与完成1项市（厅）级以上本专业立项科技成果项目或2项市（厅）级以上软课题研究并为其中一项撰写研究报告。
3.参与完成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三级以上信息系统、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障工作。或参与解决2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或企事业单位重要信息系统网络技术工程项目的专项技术问题，在防范和控制网络空间安全风险上有显著效果，并按规定通过鉴定或验收。
4.参与完成本专业3项以上评价、认证、评估、验收或课题设计等专业技术咨询工作，编写相应的专项技术报告，对防范、控制网络空间安全风险有显著效果，经同行专家组认可。或参与完成2项本专业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调查分析工作，形成事故技术报告，并被事故调查组采纳。
5.获得1项本专业发明专利或实用新型专利，或2项本专业或相近专业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排名前3名）。
6.参与制（修）订1项市（厅）级以上或2项企业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并通过相应部门批准。
7.作为独立作者、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国内专业期刊、国际期刊或学术会议发表学术论文1篇；或参与编写本专业培训教材、工具书并正式出版或获市（厅）级以上政府部门批准使用；或独立出版或合作出版本专业学术专著、译著。

附录：相关词语或概念解释
1.省（部）级：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或人民政府国家各部委。
2.市（厅）级：指行政区划为地级市以上市和省级党政机关厅级部门。
3.成果：指网络空间安全工程相关领域的成果
4.科学技术奖项：指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各级政府批准设立的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奖、发明奖、科技贡献奖、优秀新产品奖、火炬奖、星火奖、自然科学奖、社会科学奖等。
5.专项技术问题：指在本专业领域中重要的技术，在项目任务中重要的分项技术问题
6.项目（课题）: 指国家、省 （部）、市 （厅）下达的或合同规定的科研或技术开发任务。
7.发明专利：指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或国外专利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发明专利。
8.学术论文：指在取得出版刊号（CN或ISSN）、国家级社会团体的专业学术期刊或学术会议（会议论文集具有 ISBN）上公开发表本领域学术文章。（所有外文稿须提供同文中文稿）
9.学术专著：指取得ISBN统一书号，公开出版发行的本专业学术专著或译著。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概念准确，反映研究对象规律，并构成一定体系，属作者创造性思维的学术著作。其学术水平（价值）均由评委会专家公正、公平、全面地评定。凡文章汇编、资料手册、一般编译著作、普通教材、普通工具书不能视为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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